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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ei.gov.cn/ywfl/zcgh/201508/t20150814_122627.htm） 

 

附錄 

 

于公开征集经济和信息化领域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规章立法项目的通告 

二○一五年第 45 号 

 

为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做好深化改革时期经济和信息化领域立法工作，确保全

省经济和信息化部门依法行政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经济和信息化领

域 2016 年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规章立法项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省各级国家机关、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个人都可以单独或者

联合提出立法建议项目。  

 

  二、立法建议项目应从我省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突出地方特色，具有必要性和可行

性。  

 

  三、立法建议项目应当包括法规名称、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规范的主要内容、立法依

据等。有条件的还可以提供法规草案文本或者附有关资料；立法建议项目包括对我省已制定的

地方性法规的修改建议。  

 

  四、提出立法建议项目的截止时间是 2015 年 9 月 6 日，请以信件、传真、电子邮件等方

式提出，并注明姓名（名称）以及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广州市吉祥路 100 号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法规处。  

  邮政编码：510030  

  电  话：020-83135995  

  传  真：020-83134253  

  电子邮箱：xiongxiong@gdei.cn  

 

  特此公告。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2015 年 8 月 11 日 


